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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　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號
傳　真：04-23326915
聯絡人：賴靜慧
電　話：04-37061543

受文者：臺南市私立崑山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4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人字第104004423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檢覈表、事實處理表（0044239A00_ATTCH2.doc，共1個電子檔案）

主旨：檢送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教

師資遣案作業檢覈表」與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轄

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資遣事實處理表」各1份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教師法15條規定：「因系、所、科、組、課程調整或學

校減班、停辦、解散時，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仍願

繼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，應優先

輔導遷調或介聘；現職工作不適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

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者或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

任工作者，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資遣。」次

查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

例（以下簡稱私校退撫條例）第22條規定：「教職員有下

列情形之一，且未符合退休條件者，得由私立學校依相關

法令規定程序予以資遣。⋯：一、因系、所、科、組、課

程調整或學校減班、停辦、解散，現職已無工作且無其他

適當工作可擔任。二、因身心障礙不能勝任工作，經中央

衛生主管機關醫院評鑑合格以上之醫院發給證明。三、現

職工作質量均未達教學基準，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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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定屬實。四、受監護宣告（中華民國98年11月22日以前

受禁治產宣告）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」是以，教師資

遣案件，須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資遣。

二、各校辦理資遣作業時，請依下列事項辦理：

(一)各校函報作業部分：

１、學校函報資遣案件時（含重行報送之案件），須依式

填列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轄私立高級中等學

校教師資遣案作業檢覈表」與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

育署所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資遣事實處理表」，

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以1人1案方式函報。

２、為維護資遣人員權益，學校陳報資遣案件須於資遣生

效日前報送本署審定，並以資遣生效日前3個月送達

為原則。

３、學校應於教師評審委員會作成決議之日起10日內，將

資遣案件函送本署，並同時以書面通知當事人。

(二)因病不能勝任工作部分：須由學校秉權責認定是否影響

教學，並出具不能勝任工作之證明。

(三)當事人陳述意見部分：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資遣案

件時應給予當事人答辯機會，並為避免日後爭議，請學

校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列席陳述意見。

(四)資遣同意書部分：教師法及私校退撫條例雖未訂有簽具

資遣同意書相關規定，惟考量校園和諧、避免紛擾，學

校以儘量取得資遣同意書為原則，並向當事人妥為說明

資遣原因及相關權益。

(五)安置作業部分：因系、所、科、組、課程調整或減班，

學校須依規定辦理安置作業。當事人如不願接受安置或

選擇學校另行提供之優惠退離方案，請當事人以書面說

明，以杜爭議。

(六)資遣生效日部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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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考量學生受教權及學校行政作業，資遣生效日應以配

合學期（2月1日或8月1日）為原則，無法配合學期者

應敘明理由。

２、本署核定資遣生效日，原則依學校所報日期，如因學

校所報送之資料不全或有疑義，致審查期間超過學校

所報日期，為維護教師權益，以學校書面通知送達當

事人之日生效。

３、學校收受本署核准函文後，應以學校名義發文通知當

事人，載明資遣生效日期，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

達當事人，並保存送達證明。

(七)教師資遣生效日前，教師之待遇應予保障（同現職待遇

）。

正本：各私立高級中等學校(不含北高新北三市)

副本：本署人事室
電子公文
交 換 章

104/04/15
16:13:56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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